淮安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评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引领各地各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做的要比说的好、服务要比需求早”理念，不唯数据论、分数论，聚焦广大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量质并举，高水平打造“四最”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重大项目攻坚、产业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制定如下评分办法。

一、适用对象 
评分对象为县区、园区和市直相关单位，具体分组情况见附表。
二、县区、园区评分

对县区、园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行减分考评，最多减1分。
（一）减分情形

1.落实国家、省、市优化县域（区域）营商环境任务（采取清单管理，含自报特色任务）不到位的，每有一项减0.05分。

2.营商服务质量被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和民营企业评议为“较差”的，每有一次减0.05分；被评议为“一般”的，每有一次减0.02分。

3.因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不到位被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国家部委），省级部门，市委、市政府点名批评的，每有一起分别减0.5分、0.3分、0.2分、0.1分。

4.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被国家或省级媒体曝光的，每有一起分别减0.3分、0.2分；发生其他营商环境负面舆情，造成较大影响的，每有一起酌情减0.05分至0.2分。

5.对经营主体需求、诉求敷衍应付，造成较大影响的，每有一起酌情减0.05分至0.2分。

6.未申报省、市年度优化营商环境试点改革任务的，减0.1分；申报任务未入选的，减0.05分。
（二）结果运用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评分结果直接计入该县区、园区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总分。

年度减分超过0.4分的县区、园区，取消县域（区域）全市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先进集体（营商环境类别）推荐资格。
三、市直单位评分
对市直单位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行赋分考评，满分为15分。

（一）优化营商环境改革（8分）

1.任务数量分（3分）。主要考核2026年度国家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落实情况，采取清单管理。统筹计算牵头任务和配合任务，承担任务数量排名所在分组前20%的市直单位得3分，排名后10%的得1分，其余根据数量比例分别得1.5分至2.5分。

年度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得到省级部门推介或入选全市年度优化营商环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的，每有一项视为承担两项任务；得到省委、省政府，国家部委推介或入选全省年度优化营商环境试点改革任务清单的，每有一项视为承担三项任务；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推介的，每有一项视为承担五项任务；同一举措按照最高层次只折算一次。

承担任务数量不足三项的市直单位，可以围绕国家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自行申报年度重点任务，经评分责任单位审定后，补足三项进行评分。

2.完成质量分（5分）。市直各单位承担任务未能按期推进的（不含国家和省改变工作部署，下同），每有一项扣0.1分；截止年底仍未完成的，每有一项扣0.3分；经预警提醒仍未完成，并影响全市整体进度的，每有一项扣0.5分。

配合单位任务完成情况由牵头单位评定，牵头单位任务完成情况由市数据局会同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联组建评分工作小组，联合评定。属于牵头单位组织协调不力，影响推进质效的，每有一项酌情扣0.3分-0.5分；属于协办单位配合度不高，制约工作完成度的，每有一项酌情扣0.1分-0.3分。

（二）经营主体满意度（7分）
1.挂钩经营主体满意度（2分）。由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对市直挂钩单位服务情况进行评议，调查问卷设置“好”“较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分别对应2分、1.6分、1.2分和0分。

项目未评议的市直单位按同组单位平均分缺项计分。


2.民营企业满意度（2分）。在全市工商联会员名录中随机抽取10%的民营企业，在全市行业协会商会名录中随机抽取30%的协会商会开展评议，调查问卷设置同上。

3.经营主体诉求办理（3分）。对经营主体需求、诉求响应不及时的，每有一起扣0.1分；超期未能办结的，每有一起扣0.3分；推诿拖延导致问题短期无法办结的，每有一起扣0.5分。

承办单位办理诉求敷衍应付，并打扰经营主体要求予以满意评议或要求撤回诉求的，每发现一起分别扣0.5分、1分。

（三）减分项。
1.因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不到位被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国家部委），市委、市政府（省级部门）点名批评的，每有一次分别减3分、2分、1分。 

2.因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被国家或省级媒体曝光的，每有一次分别减2分、1分。发生其他涉及营商环境负面舆情，造成较大影响的，每有一次按照问题严重程度酌情减0.1分-0.5分。

3.因职能工作履行不到位，对经营主体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每有一次按照严重程度酌情减0.1分-0.5分。

（四）结果运用。

市直各单位优化营商环境年度评分计入全市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总分，得分保留小数点后1位小数。

根据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表彰工作安排，可以推荐考评对象总数前35%左右的市直单位为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按照各考评分组承担任务繁重程度设置不同推荐比例，具体见附表。

被表彰的市直单位已在全市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中评为第一等次的，在原奖励基础上追加5%奖励；未获得第一等次的，提高一个等次奖励。 

以书面形式向各市直单位反馈年度评分及失分原因。涉及省级以上驻淮单位的，抄报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如遇上级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最新要求以及相关单位机构、职能改革，由市优化营商环境和数字淮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动态调整。 
附表
2026年度优化营商环境评分分组表

	组别
	单    位
	单位数
	优秀

推荐比例

	县区

园区组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江浦区、淮安区、淮阴区、洪泽区、涟水县、盱眙县、金湖县、工业园区、生态文旅区
	10
	减分大于0.4分的
不得推荐

	市直

一组
	市委办（研究室）、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纪委监委机关（巡察办）、组织部、宣传部（网信办）、统战部、社会工作部、政法委、编办、台办、机关工委、老干局、党史工办、党校、档案馆、信访局、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团市委、妇联、科协、文联、侨联、红十字会、残联、工商联、民宗局、民革机关、民盟机关、民建机关、民进机关、农工党机关、九三学社机关、纪念地管理局、供销社 
	37
	不超过

前35%

	市直

二组
	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社局、资规局、住建局、城 
管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广旅游局、卫健委、退役军人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外办、国资委、数据局、市场监管局、体育局、统计局、医保局、机关事务局
	30
	不超过

前55%

	市直

三组
	税务局、生态环境局、国安局、淮安海关、农科院、气象局、人行、淮安金融监管分局、国调队、消防救援支队、出入境边检站、邮政管理局、烟草局、洪泽湖渔管办、通管办、市传媒集团、仲裁委秘书处、公积金中心
	18
	不超过

前30%

	市直

四组
	邮政公司、有线公司、供电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自来水公司、新奥燃气公司、机场公司、市国联集团、市城发集团、市交通集团、市文旅集团、市金发集团
	14
	不超过

前20%

	市直

五组
	农发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江苏银行、浦发银行、淮安农商行、邮政储蓄银行、苏州银行、南京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中信银行、江南农商行、浙商银行、光大银行、省信保集团淮安分公司
	21
	不超过

前10%




